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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会工作部长
会议1月26日在京召开。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
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
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
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
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社
会工作体制机制，加强新兴
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
设，加强凝聚服务群众工
作，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
会稳定，推动社会工作高质
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
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1月26日在京召开。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科技委
员会主任丁薛祥出席会议并
讲话。他强调，要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
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

● 1 月 26日，国家副
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伊斯兰
合作组织秘书长塔哈。

据新华社电

鉴于王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及有关文件，免去王忠的省政协副
秘书长（兼）职务。

本报讯（记者 张潇予） 1月26日
晚，政协云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召开召集人会议，进一步统一
思想、明确任务、压实责任，高质量做
好各项组织、引领和服务工作，确保会
议务实高效、圆满成功。

省政协主席刘晓凯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指出，省政协十三届四次会
议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和“3815”战
略发展目标“八年大发展”承上启下重
要一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开好这次会议，对于纵深推进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云
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落地见效，更
好团结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
人士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
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履职尽责，推
动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具有
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各组召集人要带头
增强政治意识，引导和带动广大委
员深化对会议重要性的认识，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
及省政协党组工作要求上来。要切实
发挥好组织协调、示范引领的关键作
用，引导本组委员和列席人员集中精
力开好会、认真负责履好职，确保会
议部署的协商建言、审议讨论、大会
选举等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强化
使命担当，组织引导委员全面落实

“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
规矩、重品行”重要要求，严格遵守会
议纪律及有关规定，确保会议风清
气正。

省政协副主席赵金主持会议；省
政协党组副书记石玉钢，副主席高峰、
杨宁、陈玉侯、和良辉、李玛琳、何波、
童志云、李学林、王以志、张宽寿，秘书
长张荣明出席。

省政协十三届十八次常委会议人事事项
（2026年1月26日政协云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1月26日下
午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听取对
《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
（草案）》两个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
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副主席孙
东生、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
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君、九三
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
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
代表庄毓敏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过去

一年，面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的变化，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团结带
领全国人民迎难而上、奋力拼搏，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十四
五”圆满收官，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
实步伐，成绩来之不易。大家围绕做好今
年和“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就创新完善宏观调控、建设强大国内市
场、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提出意见建议。

李强在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表
示，大家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好《政府工作
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做

好政府工作很有帮助。他指出，去年及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
成就，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
结果，其中也凝结着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无党派人士的辛勤付出。大家立足自
身职能，在各行业领域积极发挥作用，深
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一大批有价值
有分量的意见建议，对大家给予政府工
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李强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
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经济发展面
临的风险挑战仍然不少。需要科学准确把

握形势变化，正视困难，坚定信心，集中精
力办好自己的事，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
宏观政策，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
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李强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和无党派人士聚焦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重
点问题深化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帮助政
府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同
时，加强与各领域的联络沟通，多做凝聚
人心、提振信心的工作，为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李干杰、吴政隆、邵鸿、何报翔、王光
谦、朱永新、杨震等参加座谈会。

李强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

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意见建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华全
国总工会组织编写的《习近平与一线
职工朋友们》，近日由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在全国发行。

该书通过23篇采访实录，讲述了
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福建、浙江、
上海和到中央工作以来，深入建设工
地、厂矿车间、港口码头，与一线职工

朋友们真诚交往，关心关爱职工生产
生活，勉励他们不断创新创造的感人
故事。该书的出版，有利于广大党员干
部更好体悟习近平同志始终与广大职
工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人民情怀，团
结动员亿万职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与一线职工
朋友们》出版发行

尹勇同志任省政协教科卫体委
员会主任；

曾杰同志任省政协社会和法制
委员会主任，免去其省政协副秘书
长职务；

齐维国同志任省政协副秘书长，
免去其省政协研究室副主任职务；

吴世雄同志任省政协副秘书
长（兼）；

张志立同志任省政协提案委员
会副主任；

免去杨娟同志的省政协港澳台
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增补高扩江、赵联涛、李锐、马
翔、尹凌云、普光照、尚腊边、杨国
柱、李永为、赵家云、余正涛、石正
进、李滔、涂储斌、陈怡、普诺·白玛
丹增、郑雄志、董波、张渠、陈春晖、
叶郁文、柴万宏、晋洪江、张光彦、李
昆 25名同志为政协云南省第十三
届委员会委员。

吴满元、王华、李玉莲、韩飚、钱
宗保、李小虎、李宏伟、张翼、奚文
力、堵云、杨信、戈昌武12名同志不
再担任政协云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
委员。

关于免去王忠政协云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
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鉴于王忠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章程》及有关文件，免去王忠

的政协云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职务，并撤销其委员
资格。

关于撤销杨承贤、李光林、陶飚
政协云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

鉴于杨承贤、李光林、陶飚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根据《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及有关

文件，撤销杨承贤、李光林、陶飚
政协云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
资格。

关于免去王忠政协云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
副秘书长（兼）职务的决定

（2026 年 1 月 21 日政协云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七十二次主席会议通过）

省人大常委会决议、决定和任免名单
（2026年1月26日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关于罢免李刚第十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职务的决议

云南省选举产生的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刚，因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法》的有关规定，云南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决定罢免李刚的第十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并报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关于接受王树芬、罗红江
同志辞职的决定

因年龄原因，王树芬、罗红江同志
申请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云
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
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的有关规
定，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王树芬、罗
红江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报
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关于接受冯志礼同志
辞职的决定

因年龄原因，冯志礼同志申请辞去
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云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办法》的有关规定，省人大常
委会决定接受冯志礼辞去省监察委员
会主任职务，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关于接受王光辉同志
辞职的决定

因工作需要，王光辉同志申请辞
去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云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的有关规定，省
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王光辉辞去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报省人民代表
大会备案，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批准。

关于接受李四明同志
辞职的决定

因年龄原因，李四明同志申请辞去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民族委员会
主任委员和议案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的有关规
定，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李四明辞去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民族委员会
主任委员和议案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
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任免名单
根据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任会议提请：
任命张相军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
任命尹显红为省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主任；
免去刘宏斌的省人大常委会代表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关于张相军同志为省人民
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的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等有
关规定，决定张相军为省人民检察院代
理检察长，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决定任免名单
根据省人民政府省长王予波提请：
决定任命苏建宏为省生态环境厅

厅长；
决定免去尹勇的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厅长职务；
决定免去姜旭的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任职务。

任免名单
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宏伟

提请：
免去吕俊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免去田奇慧的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免去冯华的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局执行裁判庭庭长职务；
免去杨丽娟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职务；
免去马顺泽的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监督第三庭副庭长职务，任命其
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副
庭长；

任命张萍为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
庭副庭长；

任命杨建为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任命黄国成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任命李妍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
审判庭副庭长；

任命姚永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监督第一庭副庭长；

任命刘斌杰为省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局执行裁判庭庭长；

任命刘晓媛、张军、邓慧、朱欢、李
锋、刘斌、汪佳、邓林春、李鸿为省高级
人民法院审判员；

免去李宴的昆明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立案庭庭长职务，任命其为昆
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监督庭
庭长；

免去郁云的昆明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职务，任命其为
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立案庭庭长；

任命金韶为开远铁路运输法院审
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院长。

昆明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依法补选杨
越远、张云、周定龙为云南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昭通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依法补选丁
勇、周小兵、张义烽为云南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曲靖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依法补选金
涛、王秀江、陈从华、马伟、祝斌为云南
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玉溪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三、三十四次会议，依法
补选苏建宏、施文为云南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

红河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六、二十七次会议，依
法补选尹显红、姬兴江、杨富丞、王文
华、郭广海为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文山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依法补选张
相军为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大理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依法补选
王武为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丽江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依法补选聂
金辉为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临沧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七、二十八次会议，依法
补选任远征、戈昌武为云南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依法补选张鑫、
谭挺、和骞为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等有关规定，云
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同意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杨越远、张
云、周定龙、丁勇、周小兵、张义烽、金
涛、王秀江、陈从华、马伟、祝斌、苏建
宏、施文、尹显红、姬兴江、杨富丞、王
文华、郭广海、张相军、王武、聂金辉、
任远征、戈昌武、张鑫、谭挺、和骞的代
表资格有效。

怒江州选举的云南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王光辉因工作需要调
离云南省。

文山州选举的云南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吴智泉因工作需要调
离云南省。

楚雄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接受吴世

雄辞去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职务。

红河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接受刘
启然辞去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职务。

临沧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接受汤培
远、何祖坤辞去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职务。

昭通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接受王忠
巧辞去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职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法》的有关规定，王光辉、吴智泉、吴世
雄、刘启然、汤培远、何祖坤、王忠巧的
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实有代表620人。

特此公告。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6年1月26日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十四届〕第五十八号

本报讯（记者 郎晶晶）按照全国
人大常委会部署要求，1月 26日，省人
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在滇全国人大代表
在昆明集中研读讨论生态环境法典草
案、民族团结进步法草案和国家发展规
划法草案。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部署组织全国人大代表研读讨论三部
法律草案工作会议精神，并对三部法律
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讲解辅导。与会代
表开展研读讨论，提出意见建议。

代表们表示，三部法律草案坚持以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着眼在法治化
轨道上推动高水平生态保护、促进党的

民族工作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标志
性意义，将认真做好审议准备，通过高质
量履职，为顺利完成三部法律立法工作
贡献智慧力量。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军号出席会
议并讲话。

在滇全国人大代表集中研读讨论三部法律草案

上接一版《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
苏林通电话》
双方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
配合，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阵营对抗，携
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苏林感谢中共中央致电祝贺越共
十四大胜利召开，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对
他再次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的良好祝

愿，重点介绍了越共十四大的主要成
果，表示越南愿在新征程上同中方携手
并肩，按照“六个更”的要求，不断深化
社会主义邻邦之间的友好合作。中国的
发展始终为越南发展提供启迪和宝贵
经验。越南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继续
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

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政治互信，促
进外交国防和公安协作，深化各领域务
实合作，培育两国人民友好感情，在复
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加强协调，提倡多
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推动构建越中
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和苏林并互致新春问候，祝
福两国人民幸福安康。

上接一版《出席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的
代表抵昆报到》
李建平表示，此次参会将围绕教育资源
配置、满足学龄前儿童教学需求、职业教
育深化产教融合，为区域发展筑牢人才
支撑、提供智力保障等方面提出建议，为
云南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就应该积极走

访群众，收集民意、认真调研，促成群众
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来
自河口县的盘成艳代表说，过去5年，河
口县完成大田房水库、界河治理二期等
一批骨干工程建设，切实增强县域防洪
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为乡村振兴提供
了有力支撑。她表示，今年除了继续关注
水利建设工作，还注意到河口口岸发展

的新变化，将围绕推进跨境旅游便利化、
服务一体化，提升游客体验等方面建言
献策。

代表们肩负使命而来、怀揣良策
参会。会议期间，代表们将认真履
职，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凝聚智慧
与力量。

上接一版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在昆召开》

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省人
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
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领导
下，围绕“一个跨越”“三个定位”

“开创发展新局面”总纲，锚定
“3815”战略发展目标，依法履职、
担当尽责，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发展新
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省十四届人
大四次会议即将开幕，常委会组成
人员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
履行好职责使命，以身作则、当好
表率，与全体代表一道，把会议开
成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
大会。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
王树芬、徐彬、任军号、罗红江、杨亚
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徐浩，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宏伟，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志明，省人
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
委员会和办公厅，省监察委员
会、省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列席
会议。


